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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项目名称
	年增产1500台齿轮箱扩能项目

	项目代码
	2601-320259-89-03-246710

	建设单位联系人
	陈**
	联系方式
	159****3759

	建设地点
	江阴市申港街道申泰路17号

	地理坐标
	（东经：120度6分10.975秒，北纬：31度54分42.212秒）

	国民经济
行业类别
	[bookmark: OLE_LINK3]C3811 发电机及发电机组制造
	[bookmark: _Hlk49843745]建设项目
行业类别
	三十五、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38中77-电机制造381

	建设性质
	新建（迁建）
改建
扩建
技术改造
	建设项目
申报情形
	√首次申报项目
不予批准后再次申报项目
超五年重新审核项目
重大变动重新报批项目

	项目审批（核准/
备案）部门（选填）
	江苏江阴临港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项目审批（核准/
备案）文号（选填）
	江阴临港备〔2026〕15号

	总投资（万元）
	4000
	环保投资（万元）
	40

	环保投资占比（%）
	1
	施工工期
	2个月

	是否开工建设
	√否
□是：_______
	用地（用房）
面积（m2）
	11974.25（本项目不新增，依托厂内现有厂房）
56148（全厂）

	专项评价设置情况
	表1-1专项设置情况判断表
	专项评价类别
	设置原则
	设置情况

	大气
	排放废气含有毒有害污染物、二噁英、苯并[a]芘、氰化物、氯气且厂界外500米范围内有环境空气保护目标的建设项目
	本项目排放的废气不涉及有毒有害污染物、二噁英、苯并[a]芘、氰化物、氯气，无需设置大气专项

	地表水
	新增工业废水直排建设项目（槽罐车外送污水处理厂的除外）；新增废水直排的污水集中处理厂
	本项目无生产废水排放；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接管至江阴市申港工业园区污水处理有限公司集中处理，无需设置地表水专项

	环境
风险
	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危险物质存储量超过临界量的建设项目
	本项目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危险物质存储量未超过临界量，无需设置环境风险专项

	生态
	取水口下游500米范围内有重要水生生物的自然产卵场、索饵场、越冬场和洄游通道的新增河道取水的污染类建设项目
	本项目不向河道取水，无需设置生态专项

	海洋
	直接向海排放污染物的海洋工程建设项目
	本项目不涉及海洋工程，无需设置海洋专项评价



由上表分析可知，本项目无需开展大气、地表水、环境风险、生态和海洋专项评价。

	规划情况
	规划名称：《江阴临港开发区工业园区详细规划及城市设计》
审查机关： 江阴市人民政府
审批文件：《市政府关于〈江阴临港开发区工业园区详细规划及城市设计〉的批复》
审批文号： 澄政复〔2023〕45号

	规划环境影响
评价情况
	规划环评文件名：《江阴临港开发区工业园区开发建设规划（2021-2035）环境影响报告书》
审查机关： 无锡市江阴生态环境局
审批文件：《关于江阴临港开发区工业园区开发建设规划（2021-2035）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查意见》
审批文号： 澄环发〔2024〕6号

	规划及规划环境
影响评价符合性分析
	1、与规划符合性分析
依据《中共江阴市委 江阴市人民政府 关于深化临港开发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澄委发〔2017〕44号），璜土镇、夏港街道、申港街道、利港街道属于临港开发区管辖范围。本项目位于江阴市申港街道申泰路17号，属于临港开发区范围内。根据《江阴临港开发区工业园区详细规划及城市设计》，项目建设地属于二类工业用地，符合规划要求。
根据江阴市工业园区升级改造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江阴市镇（街）工业园区四至范围〉的通知》（澄工改办〔2022〕1号），利港工业园区（重点工业园区）：东至泰常高速，西至规划道路、兴港路、西利路、芦埠港，南至滨江西路、陈墅路、港城大道，北至长江。本项目建设地江阴市申港街道申泰路17号，位于利港工业园区（重点工业园区），选址符合规划要求。
2、与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符合性分析
①产业定位相符性
②与审查意见相符性
综上所述，本项目建设符合规划和环境保护规划，项目选址合理。



	其他符合性分析
	1、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相符性分析
（1）生态管控空间和生态保护红线
本项目位于江阴市申港街道申泰路17号，对照《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北京等省（区、市）启用“三区三线”划定成果作为报批建设项目用地用海依据的函》（自然资办函〔2022〕2207号）、《江苏省2023年度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动态更新成果公告》《无锡市2025年度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动态更新成果公告》及江阴市“三区三线”划定情况，本项目不涉及国家级生态保护红线和江苏省生态管控区域（见附图8），厂址位于城镇开发边界内，不占用生态保护红线和基本农田（见附图10）。
（2）环境质量底线
本项目废气经废气治理设施处理后可达标排放；本项目无生产废水排放，清洗废水经废水处理设施处理后回用于清洗工序，不外排；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通过污水管网接入江阴市申港工业园区污水处理有限公司集中处置；固废均得到妥善处理，噪声对周边影响较小，不会突破项目所在地环境质量底线。因此，符合环境质量底线要求。
（3）资源利用上线
根据《关于加强资源环境生态红线管控的指导意见》（发改环资〔2016〕1162号），建设项目与资源利用上线的相符性分析见表1-5。
由上表可知，建设项目与资源利用上线相符。
（4）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综上所述，本项目符合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
  2、产业政策相符性分析
本项目从事风电齿轮箱的生产，对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项目属于发电机及发电机组制造（C3811），产业政策相符性分析具体见表1-11。
综上，本项目符合国家和地方产业政策要求。
3、其他国家及地方相关政策相符性分析
本项目与国家及地方政策相符性分析，具体见表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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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项目工程分析
	建设内容
	1、项目由来
远景能源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3月，共设有5个厂区，分别位于江阴市申港街道申庄路3号、申泰路2号、申泰路17号、亚包大道127号和江阴市璜土镇西村路1号，上述厂区相互独立，已分别申领排污许可证及排污登记。
远景能源有限公司主要从事风力发电设备及风电叶片、风电轴承、风电齿轮箱等风电机组关键零部件的生产。现因市场需求增大，公司拟投资4000万元进行扩能。本项目位于申泰路17号厂区，该厂区总占地面积56148平方米、总建筑面积35974.25平方米，本次利用该厂区内西侧自有厂房（包括生产车间1、辅房1、2及办公楼1）共11974.25平方米，购置卧式车床、测试台、平面磨床、热风鼓风机等设备113台/套，对风电齿轮箱产品进行扩能，新增年产风电齿轮箱1500台的生产能力。项目建成后，申泰路17号厂区将形成年产4500台风电齿轮箱的生产能力。本次项目在申泰路17号厂区内实施，与公司其他厂区独立，本次评价范围主要为申泰路17号厂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的有关规定，项目需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对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本项目属于“三十五、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38中77-电机制造381-其他（仅分割、焊接、组装的除外；年用非溶剂型低VOCs含量涂料10吨以下的除外）”应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
2、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年增产1500台齿轮箱扩能项目；
行业类别：C3811发电机及发电机组制造；
建设单位：远景能源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江阴市申港街道申泰路17号；
建设性质：扩建；
投资总额：项目总投资4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40万元；
工作时数：本项目建成后申泰路17号厂区实行两班制，每班8小时，年运行300天，年生产时数4800h；
员工人数：本项目新增员工150人，项目建成后申泰路17号厂区员工共650人。
3、生产规模及内容
表2-1 建设项目主体工程及产品方案
	工程名称（车间、生产装置或生产线）
	产品名称
	型号/规格
	年设计能力
	年运行时数（h）

	
	
	
	扩建前
	扩建后
	增减量
	

	申泰路17号厂区
	风电齿轮箱
	Model X
	0
	1500台
	+1500台
	4800

	
	
	Model S
	1500台
	1500台
	0
	

	
	
	Model Z
	1500台
	1500台
	0
	

	
	
	合计
	3000台
	4500台
	+1500台
	

	
	滑动轴承
	/
	1500套
	1500套
	0
	

	申庄路3号厂区
	风力发电设备
	1.5兆瓦及以上
	1950台
	1950台
	0
	4800

	
	海陆两用风机
	4.0兆瓦及以上
	150台
	150台
	0
	

	西村路1号厂区
	齿轮箱
	/
	200台
	200台
	0
	4800

	申泰路2号厂区
	风电叶片
	/
	1146张
	1146张
	0
	7200

	亚包大道127号厂区
	主齿轮箱
	22~100t
	600台
	600台
	0
	2400

	
	小齿轮箱
	305kg
	45000台
	45000台
	0
	

	
	传动链后装
	100t
	2200台
	2200台
	0
	

	
	产品售后服务
	主齿轮箱的维修拆解复装
	100台
	100台
	0
	


4、主体、公用及辅助工程
本项目利用自有厂房进行建设，主体工程为厂房内部布局调整、生产及辅助设备的购置、安装和调试等；公用工程和辅助工程包括储运工程、环保工程和其他配套工程的完善建设。建设项目工程内容见表2-2。
表2-2 主体工程及公辅工程
	类别
	建设名称
	设计能力
	备注

	
	
	扩建前
	扩建后
	增减量
	

	主体工程
	生产车间1
	9600m2
	9600m2
	0
	厂区内西侧，高12m，共1F，本次依托现有生产车间1进行建设。生产车间1内主要生产Model S型风电齿轮箱，本次保持生产车间1内原产品产能及各功能布局不变，仅通过延长生产时间、在装配区及测试区增加部分机加工及辅助测试等设备，扩建新增Model X型风电齿轮箱的生产

	
	生产车间2
	24000m2
	24000m2
	0
	厂区内东侧，高12m，共1F，生产车间2内主要生产Model Z型风电齿轮箱，本次不涉及

	辅助工程
	办公楼1
	1500m2
	1500m2
	0
	生产车间1西侧，共2F，依托现有

	
	辅房1
	438.29m2
	438.29m2
	0
	办公楼1北侧，共2F，依托现有

	
	辅房2
	435.96m2
	435.96m2
	0
	办公楼1南侧，共1F，依托现有

	
	办公楼2
	1500m2
	1500m2
	0
	生产车间2内西侧，共2F，本次不涉及

	储运工程
	化学品库1
	100m2
	100m2
	0
	辅房2内，化学品存储，依托现有。化学品库贮存能力约100t，现有项目化学品最大贮存量20t，贮存余量约80t。本项目建设后通过合理安排生产计划并增加化学品周转频次，化学品库1内化学品最大存储量为28.95t，依托现有化学品库1可行。

	
	化学品库2
	80m2
	80m2
	0
	化学品存储，本次不涉及

	
	化学品库3
	280m2
	280m2
	0
	化学品存储，本次不涉及

	
	原料仓库1
	1000m2
	1000m2
	0
	原辅料存放，生产车间1内西南角，依托现有

	
	原料仓库2
	1000m2
	1000m2
	0
	原辅料存放，生产车间2内西南角，本次不涉及

	公用工程
	给水系统
	DN200
	DN200
	0
	由区内自来水管网提供，依托现有

	
	排水系统
	雨水
	DN500
	DN500
	0
	直接排入区内雨水管网，依托现有

	
	
	废水
	DN200
	DN200
	0
	厂内污水管网，依托现有

	
	
	雨水排口
	4个
	4个
	0
	依托现有

	
	
	污水接管口
	2个
	2个
	0
	

	
	供电
	1250KVA*1
	1250KVA*1
	0
	利用现有变压器，依托现有

	
	供天然气
	31万m3/a
	73万m3/a
	+42万m3/a
	由江阴天力燃气有限公司天然气提供管道燃气

	环保工程
	废气处理
	干式过滤+活性炭吸附脱附+催化燃烧装置
	45000m3/h*1套
	45000m3/h*1套
	0
	收集处理生产车间1喷涂（调漆、喷漆、流平、烘干）废气，收集效率90%，漆雾、非甲烷总烃处理效率90%，通过20m高排气筒DA003排放，依托现有

	
	
	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
	3000m3/h*2套
	3000m3/h*2套
	0
	收集处理生产车间1清洗废气，非甲烷总烃收集效率90%、处理效率85%，在生产车间1内无组织排放，依托现有*

	
	
	
	3000m3/h*1套
	3000m3/h*1套
	0
	收集处理生产车间2内检验废气并通过1根15m高排气筒DA006排放，本次不涉及

	
	
	干式过滤+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
	15000m3/h*1套
	15000m3/h*1套
	0
	收集处理生产车间2内清洗、调漆、流平、烘干及天然气燃烧废气并通过1根15m高排气筒DA004排放，本次不涉及

	
	
	干式过滤+活性炭吸附脱附+催化燃烧装置
	45000m3/h*1套
	45000m3/h*1套
	0
	收集处理生产车间2内喷漆废气并通过1根15m高排气筒DA005排放，本次不涉及

	
	废水处理
	化粪池
	30m3*2
	30m3*2
	0
	简单预处理，依托现有

	
	
	废水处理设施1
	1.5t/d*1套
	0
	-1.5t/d*1套
	处理生产车间1内清洗废水，淘汰原废水处理设施，新增1套“调节+初滤+低温蒸发+超滤+RO反渗透”废水处理设施，处理能力2t/d

	
	
	
	0
	2t/d*1套
	+2t/d*1套
	

	
	
	废水处理设施2
	1.5t/d*1套
	1.5t/d*1套
	0
	处理生产车间2内清洗废水，本次不涉及

	
	噪声
处理
	隔声降噪措施
	厂房隔声，选用低噪声设备
	厂界达标

	
	固废处理
	一般固废仓库
	400m2*1
	400m2*1
	0
	一般固废暂存，依托现有

	
	
	危废仓库1
	100m2*1
	100m2*1
	0
	危险废物暂存，位于辅房2内，依托现有

	
	
	危废仓库2
	300m2*1
	300m2*1
	0
	危险废物暂存，位于生产车间2内，本次不涉及

	
	土壤、地下水污染防治
	重点防渗区
	等效黏土防渗层Mb≥6.0m，渗透系数K≤1×10-7cm/s；或参照GB18597-2023执行
	本项目涉及生产车间1清洗、喷漆、测试区域、化学品库1、危废仓库1

	
	
	一般防渗区
	等效黏土防渗层Mb≥1.5m，渗透系数K≤1×10-7cm/s；或参照GB18599-2020执行
	本项目涉及一般固废仓库、生产车间1其他区域

	
	
	简单防渗区
	一般地面硬化
	本项目涉及厂区道路、办公楼、辅房等

	
	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事故应急池
	150m3
	150m3
	0
	事故废水暂存，利用现有

	
	
	应急水囊
	0
	564m3
	+564m3
	事故废水暂存，本次新增


5、主要生产设施
略。
6、主要原辅材料
略。
7、主要原辅材料理化性质
略。
8、油漆用量核算
略。
9、喷漆房设置与产能的匹配性分析
略。
10、物料平衡
略。
11、水量平衡
略。
12、建设项目地理位置、厂区平面布置及厂界周边500米土地利用现状
建设项目地理位置：项目建设地位于江阴市申港街道申泰路17号，具体地理位置见附图1。
厂区平面布置：本项目位于江阴市申港街道申泰路17号，利用自有厂房进行建设。厂区内由西向东依次为辅房1、办公楼1、辅房2、生产车间1及生产车间2。本项目利用生产车间1进行扩建，生产车间1共1F，自北向南，由西往东分别设置周转区、车间办公室、成品暂存区、喷漆房、测试区、原料仓库1、清洗区及装配区。本项目利用现有一般固废堆场（位于生产车间2内西南角）和危废仓库1（位于辅房2内西南角）。具体平面布置见附图2。
建设项目厂界周边500米土地利用现状：项目厂界东侧隔申庄路有江阴瑞信机械有限公司、江阴中船澄西技校船舶配套有限公司、江阴市润信电器配件有限公司、江阴市长强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等企业；南侧有江苏叶茂厨卫科技有限公司、安洁利德科技（江苏）有限公司、江阴市瑞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江苏中矿立兴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江阴市环宇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江阴尚驰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等企业；西侧隔申泰路有远景动力技术（江苏）有限公司等企业；北侧有江苏孚尔姆焊业股份有限公司、抚顺煤矿电机制造有限责任公司无锡分公司、远景能源申庄路3号厂区等企业。厂界周围500米范围内无敏感保护目标。建设项目厂界周围500米土地利用现状见附图4。

















	工艺流程和产排污环节
	一、工艺流程简述（图示）
本项目主要从事Model X风电齿轮箱的生产，具体生产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如下（其中W-废水、G-废气、S-固废、N-噪声）。
生产工艺简介：
略。
二、其他产污环节
本项目生产过程中会产生相应类型的污染物，公辅设备也会产生相应污染物，主要为原料拆封产生的废包装材料S9、原料使用产生的废包装桶（罐）S10、废气处理产生的废过滤棉S11、废活性炭S12、废催化剂S13、废水处理产生的废滤料S14、处理浓液S15、废过滤芯S16、设备维护产生的废机油S17、含油废抹布手套S18、风机运行噪声N7、厂区员工生活污水W2及生活垃圾S19。


	与项目有关的原有环境污染问题
	与项目有关的厂房情况
本项目利用自有厂房进行建设，根据实际调查，本项目利用生产车间1原为企业传动一期项目车间，主要从事风电齿轮箱的生产。项目所在地均不涉及“化工、农药、石化、医药、金属冶炼、铅蓄电池、皮革、金属表面处理、生产储存使用危险化学品、贮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及其他可能造成场地污染的工业企业”，且地面已硬化，不存在场地污染，符合环发〔2012〕140号文件相关要求，故本项目所涉及车间无场地污染等环境问题，可满足本项目开发利用要求。
目前该地供水、供电、供气设施均已完善，污水管网已接通，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接入江阴市申港工业园区污水处理有限公司集中处理。
综上，本项目厂房无原有环境污染遗留问题。






















三、区域环境质量现状、环境保护目标及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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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区域环境质量现状
1、大气环境
[bookmark: _Toc7726][bookmark: _Toc20747][bookmark: _Toc17535][bookmark: _Toc7646][bookmark: _Toc24245][bookmark: _Toc18926]根据《2024年度江阴市生态环境状况公报》监测数据，江阴市各评价因子数据见表3-1。
[bookmark: _Toc1386][bookmark: _Toc20249][bookmark: _Toc7715][bookmark: _Toc2328][bookmark: _Toc23407][bookmark: _Toc9824]由上表可知，2024年江阴市环境空气中SO2年均值、NO2年均值、PM10年均值和一氧化碳24小时平均第95百分位数可达《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
2026）表1过渡阶段浓度限值中的二级标准；PM2.5年均值和臭氧日最大8小时平均浓度第90百分位数超过了《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26）表1过渡阶段浓度限值中的二级标准，项目所在区PM2.5和臭氧超标，因此判定为不达标区。该区域已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要求开展限期达标规划，根据《无锡市大气环境质量限期达标规划》分析内容，通过采取调整产业结构、推进工业领域全行业、全要素达标排放、调整能源结构，控制煤炭消费总量、加强交通行业大气污染防治、严格控制扬尘污染、加强服务业和生活污染防治等措施后，无锡市环境空气质量可持续改善。
2、地表水环境
项目所在地纳污河流为新沟河，根据《江苏省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划（2021-2030年）》（苏环办〔2022〕82号），新沟河为Ⅲ类水体，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的Ⅲ类标准。根据《2024年度江阴市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4年，全市国、省考河流断面水质优Ⅲ比例达到100%。全市16条主要河流（含新沟河）共设置地表水重点监测断面22个，其中Ⅱ类水质断面13个，Ⅲ类水质断面9个，无Ⅳ类、Ⅴ类和劣Ⅴ类水质断面。因此新沟河水质能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III类水标准要求。
3、声环境
本项目位于江阴市申港街道申泰路17号，根据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江阴市声环境功能区划分调整方案》的通知（澄政办发〔2020〕71号）的规定，项目所在区域声环境功能区划分为《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3类区，执行3类区标准。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编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区域环境质量现状：厂界外周边50米范围内存在声环境保护目标的建设项目，应监测保护目标声环境质量现状并评价达标情况。由于本项目厂界外周边50米范围内无声环境保护目标，故本项目声环境质量现状暂不进行监测。
根据《2024年度江阴市生态环境状况公报》中声环境质量状况的功能区噪声状况可知，2024年，全市昼间声环境质量基本保持稳定，声环境质量总体较好，2024年江阴昼间平均等效声级为54.3dB（A），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声环境功能区3类标准。
4、生态环境
本项目位于工业园区内，利用自有厂房进行建设，不涉及新增用地，无需进行生态环境现状调查。
5、电磁辐射
本项目不涉及电磁辐射影响。
6、地下水、土壤环境
本项目周边无地下水、土壤保护目标且厂区地面均硬化处理，正常工况下不存在地面漫流及垂直入渗的污染途径，因此，无需开展地下水、土壤环境质量现状调查。

	环境
保护
目标
	二、主要环境保护目标（列出名单及保护级别）：
1、大气环境
本项目厂界外500米范围内无大气环境保护目标。
2、声环境
本项目厂界外50米范围内无声环境保护目标。
3、地下水环境
本项目厂界外500 米范围内没有地下水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和热水、矿泉水、温泉等特殊地下水资源。
4、生态环境
本项目位于工业园区内，利用自有厂房进行生产，不涉及新增用地，不涉及生态环境保护目标。



	污染
物排
放控
制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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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废气排放标准
本项目排气筒DA003有组织排放的非甲烷总烃、苯系物、颗粒物执行江苏省地方标准《工业涂装工序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2/4439-2022）表1标准；SO2、NOX执行江苏省地方标准《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2/3728-2020）表1标准；基准氧含量执行江苏省地方标准《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2/3728-2020）表5标准，具体见表3-2、3-3。厂界无组织非甲烷总烃、颗粒物排放执行江苏省地方标准《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2/4041-2021）表3标准，具体见表3-4。厂区内无组织非甲烷总烃执行江苏省地方标准《工业涂装工序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2/4439-2022）中表3标准，具体见表3-5。
表3-2  大气污染物有组织排放浓度限值
	排气筒编号
	高度m
	污染物
	最高允许排放浓度mg/m3
	最高允许排放速率kg/h
	标准来源

	DA003
	20
	非甲烷总烃
	50
	2.0
	江苏省地方标准《工业涂装工序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2/4439-2022）表1标准

	
	
	苯系物*
	20
	0.8
	

	
	
	颗粒物
	10
	0.4
	

	
	
	SO2
	80
	/
	江苏省地方标准《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2/3728-2020）表1标准

	
	
	NOX
	180
	/
	


注：本项目苯系物为三甲苯，待国家污染物监测技术规定发布后实施。
表3-3 基准氧含量
	序号
	工业炉窑类别
	干烟气基准氧含量（O基）/%

	1
	其他工业炉窑
	9


表3-4 单位边界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
	污染物名称
	监控浓度限值（mg/m3）
	监控位置
	标准来源

	非甲烷总烃
	4
	边界外浓度最高点
	[bookmark: _Hlk90992018]江苏省地方标准《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2/4041-2021）表3标准

	颗粒物
	0.5
	
	


表3-5 厂区内有机废气无组织排放限值
	污染物项目
	监控点限值（mg/m3）
	限值含义
	无组织排放监控位置

	非甲烷总烃
	6
	监控点处1h平均浓度值
	在厂房外设置监控点

	
	20
	监控点处任意一次浓度值
	


2、废水排放标准
本项目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接入江阴市申港工业园区污水处理有限公司集中处理，污水厂接管标准执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4中的三级标准及《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692-2015）表1中B级标准；处理出水执行江苏省地方标准《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DB32/4440-2022）表1中C标准，尾水排入新沟河。具体见表3-6。
表3-6 污水排放标准限值表
	项目
	污水处理厂接管标准（mg/L）
	污水处理厂排放标准（mg/L）

	pH
	6～9（无量纲）
	6～9（无量纲）

	COD
	500
	50

	SS
	400
	10

	氨氮
	45
	4（6）*

	TP
	8
	0.5

	TN
	70
	12（15）*


注：*括号外数值为水温＞12℃时的控制指标，括号内数值为12℃时的控制指标。
本项目漂洗废水经废水处理设施处理后回用于清洗工序，不外排。回用水水质执行企业内部回用水水质标准，具体见表3-7。
表3-7 回用水水质标准限值表
	项目
	清洗用水（mg/L）

	pH
	6.5～8.5（无量纲）

	COD
	300

	SS
	50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0.5

	石油类
	1


3、噪声排放标准
本项目厂界噪声排放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
表3-8 营运期噪声排放标准限值表
	厂界名
	执行标准
	级别
	标准限值dB(A)

	
	
	
	昼
	夜

	项目厂界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3类
	65
	55


4、固废处置标准
本项目一般工业固废贮存参照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
危险废物贮存处置执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



	总量
控制
指标
	总量控制因子和排放指标：
项目建设地所在区域属于太湖流域三级保护区，且属于“双控区”。结合拟建项目排污特征，确定总量控制因子：
水：COD、氨氮、TP、TN和悬浮物SS（考核因子）；
废气：非甲烷总烃、颗粒物、SO2、NOX；特征因子：苯系物。
建设项目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见表3-9。
表3-9 建设项目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单位：t/a）
	类别
	污染物名称
	现有项目核定排放量
	本项目
	“以新带老”削减量
	扩建后排放量
	排放增减量

	
	
	申泰路17号厂区
	全厂（5个厂区）
	产生量
	削减量
	排放量
	
	申泰路17号厂区
	全厂（5个厂区）
	

	废气
	有组织
	非甲烷总烃
	0.5435
	2.8465
	2.716
	2.444
	0.272
	/
	0.8155
	3.1185
	+0.272

	
	
	苯系物
	/
	/
	0.09
	0.081
	0.009
	/
	0.009
	0.009
	+0.009

	
	
	颗粒物
	0.3293
	1.1323
	2.477
	2.138
	0.339
	/
	0.6683
	1.4713
	+0.339

	
	
	SO2
	0.104
	0.37
	0.084
	0
	0.084
	/
	0.188
	0.454
	+0.084

	
	
	NOX
	0.5799
	3.0669
	0.785
	0
	0.785
	/
	1.3649
	3.8519
	+0.785

	
	无组织
	非甲烷总烃
	0.5818
	2.4578
	0.939
	0.481
	0.458
	/
	1.0398
	2.9158
	+0.458

	
	
	苯系物
	/
	/
	0.01
	0
	0.01
	/
	0.01
	0.01
	+0.01

	
	
	颗粒物
	0.2498
	2.8868
	0.264
	0
	0.264
	/
	0.5138
	3.1508
	+0.264

	
	
	SO2
	/
	/
	/
	/
	/
	/
	/
	/
	/

	
	
	NOX
	/
	/
	/
	/
	/
	/
	/
	/
	/

	
	合计
	非甲烷总烃
	1.1253
	5.3043
	3.655
	2.925
	0.73
	/
	1.8553
	6.0343
	+0.73

	
	
	苯系物
	/
	/
	0.1
	0.081
	0.019
	/
	0.019
	0.019
	+0.019

	
	
	颗粒物
	0.5791
	4.0191
	2.741
	2.138
	0.603
	/
	1.1821
	4.6221
	+0.603

	
	
	SO2
	0.104
	0.37
	0.084
	0
	0.084
	/
	0.188
	0.454
	+0.084

	
	
	NOX
	0.5799
	3.0669
	0.785
	0
	0.785
	/
	1.3649
	3.8519
	+0.785

	废水
	废水量
	6000
	23280
	1800
	0
	1800
	/
	7800
	25080
	+1800

	
	COD
	2.7/0.3
	10.476/1.164
	0.9
	0.09
	0.81/0.09
	/
	3.51/0.39
	11.286/1.254
	+0.81/0.09

	
	SS
	2.1/0.06
	8.148/0.2328
	0.72
	0.09
	0.63/0.018
	/
	2.73/0.078
	8.778/0.2508
	+0.63/0.018

	
	NH3-N
	0.27/0.024
	1.0476/0.0931
	0.081
	0
	0.081/0.0072
	/
	0.351/0.0312
	1.1286/0.1003
	+0.081/0.0072

	
	TP
	0.048/0.003
	0.1862/0.0116
	0.0144
	0
	0.0144/0.0009
	/
	0.0624/0.0039
	0.2006/0.0125
	+0.0144/0.0009

	
	TN
	0.42/0.072
	1.6296/0.2794
	0.126
	0
	0.126/0.0216
	/
	0.546/0.0936
	1.7556/0.301
	+0.126/0.0216

	固废
	一般工业固废
	0
	0
	10
	10
	0
	/
	0
	0
	0

	
	危险废物
	0
	0
	369.059
	369.059
	0
	/
	0
	0
	0

	
	生活垃圾
	0
	0
	30.6
	30.6
	0
	/
	0
	0
	0


注：a.非甲烷总烃包括苯系物；b.“/”左边指进入污水处理厂的接管量，“/”右边指污水处理厂外排量。












四、主要环境影响和保护措施
	施
工
期
环
境
保
护
措
施
	施工期环境影响简要分析：
本项目利用自有厂房进行建设，施工期对周围环境产生的影响主要是生产设备安装和调试期间产生的废气、噪声和少量建筑垃圾。废气主要源于运输车辆所排放的废气、少量扬尘；噪声主要是运输机械和安装设备产生的噪声；固体废弃物主要为少量建筑垃圾和设备包装箱等。
为防止建设项目在建设期间发生上述环境污染的现象，使建设项目在建设期间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尽可能小，建议采取以下污染防治措施：
①合理安排设施的使用，减少噪声设备的使用时间；
②对施工产生的固体废物，应尽可能利用或及时运走；
③注意清洁运输，防止在装卸、运输过程中的撒漏、扬尘及噪声；
④建设单位应做好施工期管理工作，以减小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由于施工期较短，对当地环境空气、水环境、声环境、土壤环境影响时间较短，并且施工结束，以上影响立即消失，故不会降低当地环境质量现状类别。

	运营
期环
境影
响和
保护
措施
	营运期环境影响分析：
[bookmark: _Toc23210][bookmark: _Toc7930][bookmark: _Toc14321][bookmark: _Toc16178][bookmark: _Toc24532][bookmark: _Toc28296]1、废气
1.1、污染工序及源强分析
根据工艺分析，本项目大气污染物主要为机加工工序产生的机加工废气（以非甲烷总烃计）；清洗工序产生的清洗废气（以非甲烷总烃计）；喷漆工序（含调漆、喷漆、流平、烘干工段）产生的喷漆废气，包括有机废气（以非甲烷总烃计）及漆雾（以颗粒物计）；天然气燃烧废气（包括颗粒物、SO2、NOX）。由于生产车间1内本项目与现有项目共用排气筒，仅计算扩建部分的增加量不能全面反映生产车间1扩建后的整体排放水平，鉴于此，报告中对本项目废气排放量和扩建后生产车间1内废气整体排放量分别进行统计和分析。







	





























	1.2、废气污染防治措施可行性及达标分析
略。
1.3、废气排放量汇总
略。
1.4、非正常工况分析
略。
1.5、卫生防护距离计算
略。
1.6、异味影响分析
略。
1.7、废气监测要求
略。
1.8、大气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本项目废气经各项污染治理措施处理后，DA003非甲烷总烃、苯系物、颗粒物有组织排放可达江苏省地方标准《工业涂装工序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2/4439-2022）中表1标准，SO2、NOX有组织排放可达江苏省地方标准《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2/3728-2020）中表1标准；厂界非甲烷总烃、苯系物、颗粒物无组织排放可达江苏省地方标准《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2/4041-2021）中表3标准；厂区内非甲烷总烃无组织排放可达江苏省地方标准《工业涂装工序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2/4439-2022）中表3标准。建设项目各废气污染物均可达标排放，且卫生防护距离范围内无敏感目标，故本项目废气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2、废水
2.1、污染工序及源强分析
本项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主要为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
2.2、废水污染防治措施及可行性分析
略。

2.3、生活污水依托集中污水处理厂可行性分析
略。
2.4、废水监测要求
参照《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涂装》（HJ1086-2020），本项目无生产废水排放，单独接管的生活污水自行监测不作要求。
2.5、地表水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综上所述，本项目水质、水量等均符合江阴市申港工业园区污水处理有限公司接管要求，不直接对外排放，不会对当地地表水环境产生不利影响，地表水影响可接受。
3、噪声
3.1、污染物源强及降噪措施分析
略。
3.2、噪声达标情况分析
略。
3.3、监测计划
根据《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涂装》（HJ1086-2020）制定噪声监测计划，具体见4-26。
表4-26 本项目噪声监测计划表
	类别
	监测位置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
	执行标准

	噪声
	厂界
	连续等效A声级
	1次/季度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


4、固体废物
本项目施工期利用现有厂房建设，不涉及土建，故无施工期固废产生。
本项目营运期固废主要为机加工工序产生的废切削液（S1）、废油泥（S2）、金属废料（S3）、含油金属屑（S4）、装配工序产生的废油脂（S5）；清洗工序产生的清洗废液（S6）、喷漆工序产生的漆渣（S7）、喷枪清洗产生的洗枪废液（S8）、原料拆封产生的废包装材料（S9）、原料使用产生的废包装桶（罐）（S10）、废气处理产生的废过滤棉（S11）、废活性炭（S12）、废催化剂（S13）、废水处理产生的废滤料（S14）、处理浓液（S15）、废过滤芯（S16）、设备维护产



	





























	生的废机油（S17）、含油废抹布手套（S18）及员工生活产生的生活垃圾（S19）。
综上所述，建设项目固废采取上述措施后，各类固废均能得到合理处置，不产生二次污染，不会对周围环境产生影响。
5、地下水、土壤
5.1、影响类型及途径
略。
5.2、防控措施
略。
综上所述，在采取上述防渗处理措施后，正常工况下项目对土壤、地下水基本不会造成明显影响，无需对土壤、地下水进行跟踪监测。
6、生态
本项目利用自有厂房建设，不涉及新增用地，无生态环境影响。
7、环境风险
环境风险评价的目的是分析和预测建设项目存在的潜在风险、有害因素，建设项目建设和运行期间可能发生的突发性事件或事故，引起有害和易燃易爆等物质的泄漏，所造成的人身安全与环境影响和损耗程度，提出合理可行的防范、应急与减缓措施，以使建设项目事故率、损失和环境影响达到可接受的水平。
通过对本项目生产过程中原辅材料、产品进行分析，本项目涉及的易燃、易爆、有毒等危险物质为各类生产用原辅材料，根据《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 169－2018）附录B确定危险物质的临界量。本项目所涉及的易燃、易爆、有毒等危险物质最大存在量及临界量见表4-36。
由上表可知，本项目Q值＜1，根据《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 169－2018），企业环境风险潜势为Ⅰ。
综上分析，在规范使用操作、落实风险防范措施、制定应急预案并加强管理的情况下，项目对操作人员和周围环境的风险影响较小，环境风险可防控。
8、电磁辐射
本项目不涉及电磁辐射影响。



[bookmark: _Hlk54167917]五、环境保护措施监督检查清单
	内容
要素
	排放口(编号、
名称)/污染源
	污染物项目
	环境保护措施
	执行标准

	大气环境
	DA003喷漆、天然气燃烧废气
	非甲烷总烃、苯系物、颗粒物
	经“干式过滤+活性炭吸附脱附+催化燃烧”装置净化处理后高空排放
	江苏省地方标准《工业涂装工序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2/4439-2022）表1标准

	
	
	SO2、NOX
	/
	江苏省地方标准《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2/3728-2020）表1标准

	
	厂界
	非甲烷总烃、苯系物、颗粒物
	/
	江苏省地方标准《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2/4041-2021）表3标准

	
	厂区内
	非甲烷总烃
	/
	江苏省地方标准《工业涂装工序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2/4439-2022）表3标准

	地表水环境
	DW001生活污水接管口
	COD
	接入江阴市申港工业园区污水处理有限公司集中处理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4三级标准、《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 31962-2015）表1中B等级标准

	
	
	NH3-N
	
	

	
	
	TP
	
	

	
	
	TN
	
	

	
	
	SS
	
	

	声环境
	平面磨床、卧式车床、测试台、风机等设备运行噪声
	噪声
	厂房隔声、距离衰减等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3类标准

	电磁辐射
	/
	/
	/
	/

	固体废物
	项目固废分类收集。项目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清运处理；一般工业固废（废包装材料）收集后外售综合利用；危险废物（废切削液、废油泥、含油金属屑、废油脂、漆渣、清洗废液、洗枪废液、废包装桶（罐）、废过滤棉、废活性炭、废催化剂、废滤料、处理浓液、废过滤芯、废机油、含油废抹布手套）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固废均得到妥善处置。

	土壤及地下水
污染防治措施
	项目采取“源头控制”“分区防控”的要求，重点防渗区（生产车间1清洗、喷漆、测试及废水处理设施区域、化学品库1及危废仓库1）采取“黏土铺底+水泥硬化+环氧地坪”；一般防渗区（一般固废堆场及生产车间1其它区域）采取“黏土铺底+水泥硬化”的防渗措施，做到“防渗漏、防雨淋、防扬尘”的要求，杜绝固废接触土壤及室外堆放，防止降水淋溶、地表径流。

	生态保护措施
	本项目利用自有厂房建设，不涉及新增用地，不涉及生态环境保护目标，不涉及生态保护措施。

	环境风险
防范措施
	①加强对原辅材料储存、使用的安全管理和检查。
②落实安全检查制度，定期检查，排除火灾隐患；加强厂区消防检查和管理，在厂区按照消防要求设置灭火器材。
③危废仓库区域加强管理，定期检查和维护区域内视频监控、应急设施设备的有效性等，及时转移减少危废库存量。
④生产车间1、化学品库1禁止吸烟，远离火源、热源、电源，无产生火花的条件，禁止明火作业；设置醒目易燃品标志。
⑤加强对各岗位员工进行风险意识、风险知识、安全技能、规章制度、应变能力等素质等各方面的培训和教育。
⑥企业应按照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和消防部门要求，严格执行相关风险控制措施。
⑦做好总图布置和建筑物安全防范措施。
⑧准备各项应急救援物资，如灭火器、黄砂、空桶、铁锹及个人防护措施防护服、防护罩等。
⑨厂内通向外环境排放的污水接管口、雨水排放口都须设置截止阀，雨水排放口须做成明沟或明渠，设置位置必须便于检查、管理、采样，并安排专人管理，同时除应急事故池外，还应配备总量容积的事故废水存储装置，包括应急水囊、应急空桶等，一旦发生事故，可将事故废水截留在厂区内，防止排入周围水体。
⑩加强对废气处理设施的日常巡检、保养、维修。及时发现有可能引起事故的异常运行苗头，消除事故隐患。
⑪企业应按照《企业事业单位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并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对应急预案进行修订。

	其他环境
管理要求
	1、环保竣工验收要求：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编制验收报告。建设单位在环境保护设施验收过程中，应当如实查验、监测、记载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和调试情况，不得弄虚作假；
2、排污许可管理要求：本项目建成后申泰路17号厂区项目均属于发电机及发电机组制造（C3811），根据《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9年版），属于“三十三、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38中87-电机制造381-其他”，属于排污许可登记管理类别。本项目申报后，建设单位应依据国家、江阴市相关环保要求及时办理排污许可登记管理变更手续；
3、环境管理台账要求：排污单位应建立环境管理台账记录制度，落实环境管理台账记录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明确工作职责，并对环境管理台账的真实性、完整性和规范性负责。



六、结论
	综上所述，本项目从环保角度出发，在坚持“三同时”原则并按照本报告中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治理后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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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顺煤矿电机制造有限责任公司无锡分公司
远景能源申庄路3号西厂区
江阴欧星橱柜有限公司
江阴泰和机械有限公司
江阴市创友冶金材料有限公司
江阴市天邦涂料股份有限公司
江阴瑞信机械有限公司
江阴中船澄西技校船舶配套有限公司
其他企业
江阴市润信电器配件有限公司
江阴市长强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江阴市峰腾机械有限公司
江阴市建凯
机械有限公司
图博图层有限公司江阴分公司
江苏中矿立兴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江阴市环宇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江阴市瑞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江阴尚驰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其他企业
江苏孚尔姆焊业股份有限公司
安洁利德科技
（江苏）有限公司
远景动力技术
（江苏）有限公司
江苏叶茂厨卫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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